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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院政发„2016‟21号 

泰山学院关于印发 

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物业管理办法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泰山学院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物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经泰

山学院三届三次“双代会”审议原则通过后，校工会委员会根据

大会期间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，进行了讨论和修订。为推进教职

工宿舍区物业管理，营造安全文明、规范有序、和谐温馨的生活

居住环境，现将本办法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学习贯彻。 

 

 

泰山学院  

2016 年 7 月 7 日 

 

 

泰 山 学 院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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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学院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物管理暂行办法 
 

    住房商品化、物业管理社会化，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必然

趋势。为营造安全文明、规范有序、和谐温馨的生活居住环境，

根据国家《物业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379号)、《山东省物业管

理条例》（鲁政发[2009]9号）及各级政府实施物业管理的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泰山学院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物业

管理暂行办法。 

    一、物业管理的基本原则 

    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实行物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是：权利和

义务对等原则、有偿服务原则、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自治相结合

原则、整体推进原则、循序渐进原则。 

    二、物业管理涵盖的范围 

    现由学校管理的 6 处教职工宿舍区 (文化路宿舍区、岱道庵

路宿舍区、虎山路宿舍区、运粮街宿舍区、傲徕峰路宿舍区、东

岳大街宿舍区)及校本部、南校区２处教职工公寓。 

    三、物业管理的基本内容 

    物业管理服务实施初期，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的安全保卫、

公共秩序、卫生保洁、零星维修由业主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承担

管理服务，公共部位和公共设施（按照国家及各级政府物业管理

法律法规界定）的维修改造，待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等相应配套方

案落实到位后，再按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。自用部位、自用设施

（从水、电、暖、气计量表至用户终端，含计量表）的维护和消

耗由业主自己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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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物业管理的基本模式 

    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，由业主和物业服

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，对房屋和配套设施设备及相关场地进行维

修、养护、管理，维护管理区域内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。

业主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服务企业，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

中享有相应权利，并履行相应义务。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

提供相应的有偿服务。为保障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物业管理的

顺利进行，有效维护业主权益，作为启动初期的过渡措施，学校

成立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物业管理协调监管委员会，协助业主

委员会做好相关工作。     

    (一)业主、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 

    1.宿舍区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，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，

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。 

    2.业主委员会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事项，其主要职责是：召

集业主大会会议，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；代表业主与业主大

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；及时了解业主、物业

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，监督和协助物业企业履行物业管理服务合

同；监督管理规约的实施；监管物业服务费的收取和使用等；参

照国家《物业管理条例》及各级政府物业管理规定，制定业主委

员会章程，具体明确其权利、义务、职责、工作程序、相互关系

等，经业主大会通过后正式实施。 

    3.业主委员会委员的组成，应综合考虑业主人数、在职职工、

离退休职工、其他业主等多种因素分配代表名额。学校教职工宿

舍（公寓）区物业管理协调监管委员会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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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确定业主委员会委员名额分配方案。工会、离退休工作处、后

勤管理处等部门分别负责协商提出在职职工、离退休职工和其他

业主层面上的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，交由各工会分会、离

退休工作处各党支部和其他业主酝酿讨论后，再提交业主大会选

举产生。 

    4.业主委员会委员由热心公益事业、责任心强、具有一定组

织能力和广泛代表性的业主担任。业主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在业

主委员会成员中推选产生。 

    5.每个业主都要增强共同事务管理意识，不仅要关心宿舍区

的日常物业管理，而且也要积极参与、支持业主委员会的工作。

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取集体讨论的形式，也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

见的形式。 

    (二)物业服务企业 

1.聘用的物业服务企业，必须具有物业管理服务的条件和能

力，认真履行物业管理所有责任和义务，接受政府主管部门、学

校和宿舍区业主委员会的监督指导。 

2.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通过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市场竞争机

制聘用物业服务企业。同一物业管理区域范围内的宿舍选聘同一

个物业服务企业，按同一标准收费。 

    3.业主委员会主任代表业主与选定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

管理服务合同。 

    4.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签订的合同约定提供优质服务，配合学

校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协调监管委员会的协调监管。 

    (三)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协调监管委员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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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实施物业管理初期，由泰山学院工

会牵头成立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协调监管委员会，由学校院长

办公室、财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、保卫处、离退

休工作处、工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。 

2.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物业管理协调监管委员会的主要职

责是：协调有关方面组织召开业主大会；协调组织选举产生业主

委员会；协助业主委员会制定相关规章制度；协助业主委员会选

聘物业服务企业；协助做好业主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之

间的协调沟通；协助业主委员会监管物业服务企业履行合同等工

作。 

3.业主委员会成立并独立开展工作后，协调监管委员会的工

作自然终止。 

    五、物业费收取及使用 

    (一)按时缴纳物业服务费是每个业主应尽的义务。物业服务

费一般分为管理费、保安费、卫生费、维修费等。物业管理服务

实施初期，收取管理费、保安费和卫生费，按泰安市现行收费标

准执行。 

    (二)宿舍区楼外道路和场地属全体业主共有，实行有偿使用

原则，不准私自占用。凡在院内停放的私家车辆，按照物业管理

有关法规收取年度车位使用费。车位使用费属本区全体业主共同

拥有，除用于场地建设和条件改善外，结余部分纳入物业服务费，

由业主委员会监管使用。车位使用费由业主委员会负责收取，也

可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收取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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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六、其他 

    (一)学校负责完成教职工宿舍（公寓）区基础设施改造，达

到“物业管理区域内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、通信、有线电

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”的要求，教职工宿舍（公

寓）区物业服务企业有责任对以上管理服务单位进行协调、监督，

不负责具体业务工作。 

（二）财务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与有关部

门联系，落实宿舍区共用部位维修资金事项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尽

快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。学校根据资金状况，努力搞好教职工

宿舍（公寓）区公用基础设施维护改造，为做好教职工宿舍（公

寓）区物业管理创造有利条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泰山学院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      2016年 7月 7日印发 
校对：杨得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12份  


